
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 第十一卷第二期  

2021 年 10 月 頁 127-168 

DOI: 10.3966/222372402021101102004 

 

 研究論文 

 

 
從受暴到自立：中高齡受暴婦女就業

經驗初探* 
 

宋青純 

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碩士 

郭俊巖 

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特聘教授 

蔣鋒帆 

臺中榮民總醫院大腸直腸外科主任／靜宜大學原住民族健康與社會福利

博士學位學程兼任助理教授 

楊品裕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講師／校牧／靜宜大學兼任講師 

                                                      
收稿日期：2021 年 9 月 26日，接受刊登日期：2021 年 10 月 24 日。 
* 本文大幅修改自宋青純（2020）碩士論文，其中經過通訊作者及共同作者重新分析及

擴增內容，才有本文的出版。最後，感謝匿名審查委員提供寶貴的修正意見。 
 通訊作者：100205@ctcn.edu.tw 



128 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 
 

 

中文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中高齡受暴婦女求職經驗，為達此目的，採訪談法針對 3位

參與就業服務方案之受暴婦女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研究發現，中高齡受暴婦

女因婚姻離開職場，面對婚姻暴力，考量面子、娘家勸和、子女年幼及經濟難

自立而沒離婚。但也讓受暴婦女深感焦慮、憂鬱、沮喪及無力改變現狀。之後

參加就業方案，雖限於年紀、學歷、技能及歧視，但費力謀職、從事粗活，總

能擴展人際、重拾自信及力抗家暴。為此，本文提出幾項改善中高齡受暴婦女

就業障礙的政策省思：（一）勞政與社政合作力推中高齡受暴婦女就業服務方

案；（二）勞政與民間單位合力規劃中高齡婦女就業培力計畫；（三）落實就業

歧視法令；（四）社政力推家暴相對人處遇方案。 

 

關鍵字：家庭暴力、心理創傷、焦慮、憂鬱、社會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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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aimed to explore employment experiences of middle-aged and older 

battered women by collecting interview data from 3 participants. It was found that 

these women quitted the job for getting married. Although suffered from marital 

violence, they still stayed in marriage for several reasons, which nevertheless made 

them feel anxious, depression and powerless. Since participating in employment 

service programs, these women had not only been trying hard to find jobs but also 

realized that they could exp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regain self-confidence and 

resist domestic violence. Thus the study concluded with some reflections: 1. the labor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Z6IKSa/search?q=aue=%22SUNG%2CCHING-CHUN%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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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ocial systems should cooperative to promote employment service programs for 

middle-aged and old battered women; 2. the labor management unit should also work 

together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3. enforcing the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Act; and 

4. the social management unit should promote the batterer intervention program. 

 

Keywords: Domestic Violence, Mental Trauma, Anxiety, Depression, Social 

Welfare



從受暴到自立 131 

 

 

壹、前言 

在人類社會的發展歷程中，不管是在傳統時代或文明時期，親密關係暴力

／家庭暴力現象總是無所不在，當中又以婚姻暴力（domestic violence）最為常

見，且受暴者及相對人往往處在「剪不斷理還亂」的複雜關係中，造成再犯率

也較高（Klein，1996；王佩玲，2009；潘淑滿，2015）當受暴者長期面對暴力

循環1（cycle of violence）的情境時，常會產生習得的無助感（learned helplessness），

並成為阻礙受暴女性離開暴力風險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Walker, 1979）。就婚

姻暴力現象而言，它具有高度複雜的社會文化意涵。在不同的社會文化脈絡底

下，對於婚姻暴力的容忍度也不同，進而可能會影響到婚姻暴力的盛行率，而

且也將會影響到受暴婦女對於婚姻暴力發生原因的詮釋及發生之後的因應方式

和求助行為（周月清，1994；潘淑滿，2015）。時至今日，「家庭暴力」在全球

各地仍頻頻出現，且家庭暴力受害者以女性居多，這類全球性的公共安全問題

已成為世界各國制訂法令防治及施政的重點，我國也不例外。 

就華人社會來說，自古以來有著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觀念，並透過一

些社會規範箝制女性，好比出嫁從夫、夫死從子，且女性還需遵守「三從四德」

等。這些約定成俗的規範係建基於兩性角色不平等的傳統觀念上，在這種文化

規範中，女性一生深受父權思想的宰制，最常見者為權力控制觀點，即男性把

家中妻小視為其有權力支配的財產，而非將妻兒視為獨立自主的個體（王佩玲、

                                                      
1 Walker（1979）指出，婚姻暴力是一種難以停止的親密關係，受暴婦女常面臨：跟相

對人緊張升高期、暴力相向出現期、道歉懺悔諒解期等三個重要歷程。這三個階段成為

一種循環，受暴婦女難跳脫暴力關係。長期以來，暴力循環理論對於解釋受暴婦女為何

不向外求助及選擇不離婚，頗具說服力，並帶動家暴議題研究的風潮。其他家庭暴力理

論，如權控理論、高壓控管及父權文化等，也是認識家暴議題的重要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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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玉如，2018；賴秦瑩、郭俊巖、王蘭心，2020）2。由是，男性施暴者認為自

己有權力控制其伴侶（如肢體暴力、經濟暴力3、限制行動及跟蹤等），而社會

氛圍也默許丈夫基於種種理由可以管教（施暴）妻子，當有婚姻暴力事件發生

時，親屬及旁人非旦沒指責施暴者，甚至常勸導受暴者為了家庭和諧要忍耐。

正如戴世玫（2016）的研究指出，在父權體制底下，暴力源自深沈的社會結構，

一種典型男尊女卑社會的雙重價值，將婦女視為男人的附屬品，較姑息男人對

妻子暴力相向，男女夫妻關係中的暴力事件，有其傳統歷史背景和社會價值觀。 

就國外來說，從1960年人權意識高漲的年代，就有許多西方國家紛紛制訂

家庭暴力防治與處遇的相關法令。在這個年代，不僅人權運動興起，且也是女

性主義／女性爭取兩性平權運動的年代，這種種訴求女性權益的思潮與運動，

使得家庭暴力成為西方許多國家所關注的社會問題及犯罪事件。然而，伴隨著

愈來愈多社會大眾體認到家庭暴力的嚴重性及對婦女的身心傷害，促成世界上

許多國家從1960年代開始相繼制訂一些家暴防治法令和處遇方案，由此將家庭

暴力認定成犯罪而非家務事。近年來，英美、紐澳及香港等地區，將家暴行為

入罪，而相繼制訂《家庭暴力防治法》，以防範家庭暴力事件（陳芬苓，2011；

賴秦瑩等人，2020）。在此同時，也開始有民間社會福利機構針對家庭暴力防

治規劃初步服務網絡。之後，經過民間社會福利機構、中央民意代表、律師、

人權團體及婦女運動團體等，進行長期多方努力奔走，我國《家庭暴力防治法》

於1998年5月28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並於1998年6月24日頒佈《家庭暴力防治

法》（以下簡稱家暴法），這不僅使我國也成為亞洲第一個制訂《家暴法》的

                                                      
2 西方國家在父權思想底下，家中妻子和子女被視為男主人有權力支配和控制的財產。

這在當代還依稀可見父權社會遺緒（性別不平等）的影響（Giddens, 1998、2006）。 
3 王佩玲、顏玉如（2018：136）的研究，將經濟暴力行為歸類為四類型：經濟剝奪、

經濟控制、阻止工作及財務獨斷。有關經濟暴力的詳細討論，可參酌王佩玲、顏玉如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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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同時也代表著家暴是犯罪行為而非家務事。 

不過就實務上來看，雖說我國《家暴法》已經實施超過20個年頭，但在父

權社會的遺緒仍深深地影響著人們日常生活和兩性互動關係的情境下，許多長

期受暴的婦女，不僅選擇不離婚，且也不向外求助。究其因，可能有底下幾項

因素，包括：子女年幼無法離開家庭、加害人恐嚇及經濟虐待、嫁雞隨雞的觀

念和無謀生（經濟）能力難離開加害者等（邱獻輝、葉光輝，2013；林雅容、

林東龍、陳杏容、歐紫彤、潘淑滿，2016）。再者，有論者（周月清，1995；

武自珍，1998；沈慶鴻，2012；林桂碧、杜瑛秋，2015）就指出，長期深受家

庭暴力之害的婦女會逐漸減少人際互動，在日常生活中會避免與他人接觸，且

常將所發生不愉快或衝突的事情責怪自己。長期下來，受暴婦女的個性變得日

趨孤僻及出現種種身心症（如憂鬱、焦慮、恐慌等），導致朋友日漸減少，其

所能獲得的各項支持與支援也愈來愈少。 

然而，我國近年來在家庭暴力防治工作方面也確實投入許多人力資源與經

費，在2013年7月23日衛生福利部正式成立之後，更將家暴防治工作提升到中央

部會層級，同時強化社政、衛政、醫療、警政、勞政及教育等部門的網絡合作

與資源整合機制，希冀提供更完善的保護服務方案，落實婦女及兒童人身安全

保障。近年更在「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下推動的各項保護工作，包含提供庇

護服務、落實網絡合作機制、在法院設置家暴事件服務處、擴大目睹兒少及親

密關係保護對象、整合加害人合併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服務、提供受暴婦女就

業服務等等（諶立中、李炳樟、紀馨雅、何佩瑾，2019；賴秦瑩等人，2020）。

當中提供受暴婦女就業服務，協助其走入人群、重整心態及跳脫家暴，已日漸

受到勞政部門的關注。詹子晴、韓意慈（2018）就指出，臺灣家暴受害人中，

受暴女性多數為勞動年齡，若能促進受暴婦女就業將帶來各方面的正向影響（如

脫離家暴）。洪惠芬（2018）也提及，中高齡婦女參與勞動市場可協助其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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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能量及擴展自我社交網絡，並助益中高齡婦女整個福祉的提升。目前國內

針對「中高齡受暴婦女就業議題」已開始受到學界及勞政單位的關注，未來理

當有更多學者及實務專家投入這類議題研究。由是，本研究也在此脈絡下，採

用質性訪談法針對中高齡受暴婦女就業經驗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期使研究結

果對實務工作有助益和政府在規劃服務方案上有參考價值。基於上述的討論，

本研究目的有如下幾項： 

（一）深入瞭解中高齡受暴婦女長期陷在受暴環境的原由。 

（二）深入瞭解中高齡受暴婦女的就業需求、就業困境及就業經驗。 

（三）深入瞭解中高齡受暴婦女穩定就業對其面對家暴事件的影響。 

貳、文獻檢視 

一、暴力循環理論與習得無助感  

親密關係暴力/婚姻暴力不僅是一種非常複雜糾葛的關係，且也是一種凸顯

傳統性別不平等觀念的社會文化問題（陳又敬、鄧煌發、董道興，2019）。相較

於其他型態暴力事件，親密關係暴力／婚姻暴力的持續性、再犯率相對高許多，

約有25%到59%之再施暴率（沈慶鴻，2012）。雖然我國於1998年頒佈《家暴法》，

但至今國內婚姻暴力及親密關係暴力的情況仍未減緩，甚至常有發生家庭暴力

∕婚姻暴力致死的人倫悲劇，這已讓婦女人身安全的維護成了政府推展婦女社會

福利政策的主軸，因強化婦女人身安全、免除家暴傷害，成為社會大眾和專業

家暴防治社工的期待。 

承上討論，家庭暴力∕婚姻暴力事件經常是反覆發生的現象。早期分析這類

家暴現象，常被提及的理論觀點為暴力循環理論，此一立論係美國學者Wal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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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透過質性訪談受虐者所得出的論點。這一理論取向認為，受暴婦女在

暴力衝突關係中離不開施暴者的理由，係受暴者心情/情緒常會經歷沮喪、憂鬱、

焦慮或恐慌，此種帶有創傷心理徵兆會讓被害人自我貶抑（沒自信、低自尊），

如此更讓受害者難付諸行動改變受暴環境，並且開始封閉自己及避免跟親戚朋

友往來，在缺乏外在資源奧援的處境下，使受暴者在經濟或心理上依賴加害人，

甚而陷入習得無助的受暴婦女症候群（the battered women syndrome）（Walker, 

2000），從而落入「暴力週期循環」的情境（圖1）。 

根據研究，「習得無助感」係指個人長期處於失敗、挫折及無助、無望的情

境中，當一個人自認為無力解決其所面臨的壓力和衝突，長期下來，個人可能

會選擇以逃避心態去面對當下的問題與壓力，繼而造成慣性逃避失敗的習性。

1967年美國心理系學家馬汀‧塞利格曼（Martin E. P. Seligman）在從事動物實

驗時，發展出習得無助感理論，他將無助定義為「無控制能力的知覺」，這種心

理狀態讓人們自我設限，並且把失敗的原因歸咎於自己無能為力改變的困境，

繼而放棄繼續努力的勇氣及信心（陳李綢，2000；蔡純純，2015）。更明白地說，

所謂習得無助感係指人或者動物在接連不斷地受到挫折、失敗之後，便會感覺

到自己對於一切事情都無力、無助，喪失了信心，從而陷入了一種無助的心理

狀態。在現實生活中，要是一個人發現不管怎麼努力，不管如何做，都會以失

敗收場，如此，她/他就會覺得自己已經控制不了整個局勢，由是，精神支柱就

會土崩瓦解了，人生的鬥志也隨之喪失了，終而會放棄所有努力，而陷入絕望

之中（蔡純純，2015）。依照馬汀‧塞利格曼（2008）的看法，習得無助者在面

對無法控制的局勢，形成無助感、無力感，並容易放棄努力甚至造成挫折、沮

喪、焦慮、憂鬱等身心症狀。甚至受暴婦女常會自責沒好好維持夫妻間的正向

關係，在婚姻中因自己的無作為也只好認命並接受現存的受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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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因暴力循環的結果（兩造關係時好時壞），使得受暴者常存在著暴力情況

總有一天會改善的迷思，甚至因暴力後施暴者情緒抒發後，悔恨暴力行為，乃

至向受暴者致歉，這般像似蜜月期的心理滿足感，使得受暴者忘卻暴力帶來的

傷害，就這樣暴力現象周而復始的上演，而受暴者也習以為常，未積極向外求

助。問題是，家庭暴力事件一日未平歇，難保下次不會鬧出人倫悲劇。這對政

府主責單位和社會工作專業而言，如何建構一套周全的「家庭暴力安全防護網」，

是責無旁貸的課題。 

暴力循環理論包括下列三個階段： 

 

圖 1：暴力循環理論 

資料來源：Walker（2000） 

就家庭暴力循環論來看，施暴者常採用各種手段控制受暴者，讓受害者陷

入痛苦不安也不願向外求助且選擇留在暴力（環境）關係之中，使得家庭暴力

事件有一再反覆發生的循環現象。夫妻或家庭成員一開始可能是在日常生活壓

力事件中，持續累積壓力和壓力升溫，這稱為壓力期（第一期），然而當壓力積

壓到臨界點時（因人而異），施虐者可能面臨情緒失控，而產生了所謂的暴力發

生期（第二期）。當加害人施暴後，壓力獲致部分舒壓後，又會對受暴者表示歉

意，因而會出現短暫的蜜月期（第三期），受暴者通常選擇原諒施暴者，並繼續

共居。只是生活壓力仍未獲真正的解決，以致仍會持續累積壓力，並使暴力現

象陷入反覆發生。當家庭暴力長期落入循環時，受暴者身心壓力承受度日漸薄

弱，衝突將日增，尤其施暴者更易爆發暴力事件，也就是回到第一階段（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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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反應時間將會減短，而第二階段（暴力發生期）的反應時間就相對的增

長了，另因壓力長期無法獲致舒緩，受暴者的懺悔和自責將會減少，使得第三

階段（平和蜜月期）反應時間縮短，這此種持續循環之下，暴力將會不斷的擴

大（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2020）。但問題是，受暴者身處高風險的家暴環境，

萬一衝突點火爆失控，極可能發生人倫悲劇事件，因而家暴社工專業，一直在

想方設法提升服務專業知能，以防止家庭暴力陷入持續循環之中。 

無論如何，當初Lenore Walker提出暴力循環理論，是讀者認識受暴婦女面

對身心傷痕也未向外求援的視角（沈慶鴻，2019），其對於家庭暴力的解釋頗具

創見，並促成學術界研究家庭暴力議題開始熱絡，同時也透過諸多學者投入家

庭暴力議題研究及將研究成果提供實務界參考，使得各國政府更關注家庭暴力

防治和處遇4。再者，美國於1970年代由民間發起，積極推動以社區為基礎的家

庭暴力防治工作，後來在家暴議題上促進了社區動員模式的發展（Daniels and 

Murphy，1997；Shepard and Pence，1999; 陳怡伃、劉冬、陳宜珍、何其多，2018）。

就我國來說，目前在家庭暴力通報數目逐年增高之際，我國政府在近幾年開始

積極致力於全國推動以社區為主體（社區為基礎）的家暴防治預防性宣導活動，

以期喚起民眾共同關心家暴議題，希冀能將家暴零容忍的意識於社區紮根和大

力傳播，亦讓發生家暴的家庭可以在支持與友善的環境氛圍中接受服務與關懷

（王翊涵，2017；郭俊巖，2018）。當前我國在社區實施家暴防治工作，可讓整

個社區全齡人口群動起來，意識到反對暴力的重要性，並時時關注周遭社區居

民的生活狀態，期使創造家暴零容忍社區和增進居民福祉。 

                                                      
4 在家暴議題的討論上，近年來有論者認為，培力及協助受暴婦女就業，將有助於受暴

婦女遠離家暴環境。只是許多受暴婦女跟相對人仍牽扯不清或還存在監護權及分產訴

訟糾紛常需上法院，使得受暴婦女難尋得固定時間的工作或雇主為了避免麻煩不願意

雇用，加上受暴婦女長時間離開職場、無專業技能、工作能力較差、缺乏謀生技能等，

使其更難獲取就業機會，在經濟只能依賴加害人而無法離開暴力環境（許文娟，1998；

賴秦瑩等人，2020）。因而，政府勞政單位如何結合其他部門為受暴婦女規劃適性的培

訓計畫與勞動政策，成為勞政單位重要的施政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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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高齡受暴婦女的就業困境 

目前國內多數官方文獻對於「中高齡」的定義，即年齡界於45～65間的國

民。中高齡婦女返回就業市場相對困難，並不純粹僅是個人意願不足，它也涉

及個人內在的心理阻力、以及專業過時、年齡歧視、受暴者身分與家庭照顧責

任所構成的社會阻力（黃佩玲，2014；洪惠芬，2018），其中中高齡受暴婦女欲

重返就業市場，更是困難重重，包括「中高齡求職者身分」、「二度就業婦女身

分」與「受暴婦女身分」，這三大就業阻礙集於一身，構成就業歧視綜融體。 

（一）中高齡求職者 

臺灣自 1960 年代開始發展工業資本主義，經過幾十年的經濟發展，曾被譽

為經濟發展奇蹟。但自 1980 年代起，深受資本主義全球化影響，國內產業結構

和就業模式也開始轉變，舉其要者，包括：傳統勞力密集產業紛紛外移生產成

本相對低廉的地區（如中國大陸及東南亞國家）；另一方面，政府為滿足國內企

業雇主對基層勞工的需求，也開放引進外籍移工政策。種種產業政策的變革，

使得工作機會驟減，而所釋出來之中高齡失業者，以低學歷、低技能者居多，

這類失業者要重返勞動市場又受到外籍移工引進的衝擊，造成其尋職及轉業相

當困難。雖然國內近幾年有新增加服務業與高科技產業的就業機會，但因本身

專業條件不足或工作地點大多分布於都會區，使得適合中高齡基層勞工的就業

機會相對減少（郭芳煜，2005；郭俊巖，2011）。當中，如黃佩玲（2014）指出，

女性、55 歲以上或低教育程度者，其謀職機會更少，加上雇主對中高齡者雇用

意願低落（如理解力差、體力差、動作緩慢等），使得中高齡者似乎很難重返就

業市場。爰此，提升中高齡者的工作技能，積極開發在地化適合中高齡者的就

業機會，是政府刻不容緩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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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度就業婦女 

從｢性別」角度來說，女性的需求跟男性最大的差異在於：在婚姻關係中，

女性往往因為家庭照顧的承擔而使她們面臨工作（勞動市場）與家庭生活之間

的時間衝突和角色矛盾，這樣的緊張關係甚至影響她們對勞動市場的參與機會

和成就表現，並牽連她們的所得收入和經濟地位（洪惠芬，2018）。在傳統父權

思維中，男性養家模式被視為兩性社會分工（男主外、女主內）的最佳安排，

婦女結婚生子為了照料家庭須離開就業市場走入廚房，並造成職涯中斷。然而，

當今後工業時代帶來的產業結構變遷，單憑男性的薪資已難支撐家計，雙薪成

為家庭經濟穩定的選項（歐紫彤、洪惠芬，2017）。但婦女欲再度投入勞動市場

之際，亦面臨一些難題，較年輕婦女往往會受子女年齡因素影響就業參與，而

中高齡婦女往往會受家中上一代照顧需求影響就業參與。而企業雇主則普遍存

有的刻板印象是，有家累的二度就業婦女，其配合度低、無法加班、家務活動

常影響職場工作，種種因素影響了雇主的雇用意願。顯示目前勞政就業服務體

系著重求職者「個人工作動機」的媒合式策略並不完善。針對中高齡婦女可能

還需要結合一套公共托育與長期照顧措施，才能助益中高齡婦女順利參與勞動

市場。 

（三）受暴婦女 

在國內，目前有關家庭暴力或親密關係暴力等議題的研究，大多聚焦受暴

婦女的求助行為、復原力、社會心理狀態及相關處遇方式進行研究，相對較少

從協助受暴婦女就業的觀點來探究受暴者脫離暴力危險環境的可行性。根據黃

春長、陳芬苓（2019）的研究指出，對受暴婦女來說，能夠獲得穩定就業狀態

仍是脫離暴力關係和增加自信心、獨立自主的關鍵因素。當今國內就業市場，

政府越來越重視婦女勞動參與問題，並提出種種對策，以利婦女就業，協助支

撐家庭經濟（歐紫彤等人，2017）。但在實務上可觀察到，中高齡受暴婦女除了



140 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 
 

 

囿於傳統男尊女卑的觀念與經濟問題而長期依附家暴相對人過生活且難逃離危

險的暴力環境之外，還有一些個人條件及社會文化阻力影響其就業，包括：1.受

暴婦女因長期經受暴力陰影，導致出現低自尊、憂鬱、焦慮、依賴、自我孤立、

貶抑、沒自信等人格特質，進而影響其自身的就業意願與動力。2.受暴婦女再度

就業則會面臨學歷低、沒有專業技能、低自信心等困境。3.受暴婦女因勞力市場

上存有諸多就業障礙（如年齡歧視、性別歧視、身分歧視5等問題），使受暴婦

女難就業和走不出暴力循環險境（洪惠芬，2018；詹子晴等人，2018；賴秦瑩

等人，2020）。 

為此，勞動部及各縣市政府從 2015年開始，相繼建立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個

案被害人就業服務轉介機制與實施專案計畫，這就顯示勞政部門對於受暴婦女

就業議題有了更具體措施的支持。從實務角度觀察，中高齡受暴婦女長年與相

對人共居，更易形成暴力循環情境，習得的無助感更明顯，欲走出家暴風險環

境也愈困難。根據研究（林桂碧等人，2015；黃翠紋、孟維德，2017；潘淑滿，

2017；黃春長等人，2019），透過就業方案充權（empowerment）受暴婦女日益

受到重視，亦即若能協助受暴婦女排除各項就業障礙（如能力不足、心理創傷、

法律訴訟問題、施暴者騷擾、雇主刻板印象等），助其穩定就業和經濟獨立，提

升自我復原的能力，將越有能力拒絕相對人的操控及走出家暴的陰影。 

事實上，中高齡婦女就業困難，還在於我國職場平權議題並未被認真落實，

至今中高齡婦女的就業歧視和就業障礙並未被消弭，從實務上觀察，目前即便

國內設有「性別工作平等法」和實施多種多樣的促進就業輔導計畫，但是依然

無法排除資方採用間接方式阻擋就業者，尤其中高齡受暴婦女。 

                                                      
5 企業雇主會考量受暴婦女有法律訴訟問題及相對人到職場滋事騷擾問題，而不願雇用

受暴婦女（賴秦瑩等人，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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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取質性訪談方法針對 3位中高齡受暴婦女的就業經驗進行資料蒐

集與分析。 

一、訪談法 

本研究以質性訪談法為基礎，並設計半結構式訪談大綱，依問題排序與受

訪者進行面對面交流，在訪談過程讓受訪者自主性地表達其受暴情境、就業經

驗及就業困境的主體經驗感受，而研究者則營造一個接納、信任、安全和同理

的互動氛圍，以期使受訪者能夠對主體經驗的分享保有高度動機和興趣（高淑

清，2008）。訪談活動除了可直接接觸研究參與者的語言回饋外，還可觀察受訪

者非口語行為的表現，讓研究者更能理解、掌握研究參與者敘說的意義、脈絡

和對提問的態度回應（Glesne, 2011）。另外，質性研究也關注到，在訪談過程中

相關的筆記或紀錄，這些筆記及記錄對於未來分析逐字稿文本可互相對應或對

照，以期能增進蒐集資料的豐富性。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立意取樣（purposive sampling）方式，選取 3 位曾經參與彰化縣

勞工處（106 至 107 年間）就業服務方案的中高齡受暴婦女為研究參與者（已

結案多時）6。在研究者於 2020 年 4 月訪談時，3 位研究參與者的年齡落在 50

                                                      
6 中高齡受暴婦女離開職場多時原本人力資本就相對不足，加上受暴身份使其找工作倍

加艱辛。本研究尋找經過就業輔導後，能穩定就業的受暴婦女相對不多，加上有些受暴

婦女不願接受訪談，使得本研究尋找適合的受訪對象相對困難。不過，未來政府勞動部

門若持續推展受暴婦女就業服務方案，未來當可累積更多受暴婦女達到穩定就業，屆時

若要進行相關議題研究，當能找到更多適合的受訪對象。 

javascript:_Layout_BlockUICustomSetting(function()%7b_Layout_KeyWordSearch('purposive%20sampling');%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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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60歲間，年齡最長的阿梅已超過 55歲屬於高齡就業人口（具高職學歷）；阿

桃及阿菊則國中畢業。婚姻狀況方面，阿梅與阿桃已經離婚多年，但阿桃仍與

前夫同住一屋簷下；阿菊仍在婚姻中，與先生分居多年，於 2020 年已搬離先生

住所。3 位受訪者的子女皆已成年，阿桃的子女已經結婚成家，阿菊與阿梅的

子女皆為單身。關於受訪者背景資料，見表 1。 

表 1：受訪者背景資料 

編號 簡稱 目前年齡 子女人數 婚姻狀態 
離婚或 

分居年齡 
學歷 

目前 

就業狀況 

曾任 

工作行業 

CDW1 阿桃 54 歲 
已成年 

3 人 

離婚 

共居 
49歲 國中 

物流業 

配貨員 
車衣工 

CSN2 阿菊 51 歲 
已成年 

3 人 

婚姻中 

分居 
50歲 國中 無 

五金廠 

作業員 

CDW3 阿梅 59 歲 
已成年 

2 人 
離婚 50歲 高職 

業務員、 

水果攤商 

店員、 

自營商 

資料來源：研究者製表整理 

三、資料蒐集方法及倫理規約 

本研究採半結構式訪談，訪談前會取得受訪者同意，採全程錄音，繼而讓

受訪者自主性地陳述自身受暴經驗與求職過程的阻礙及職場困境等。在訪談大

綱方面，根據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核心概念擬定訪談問題，在訪談過程，即便

研究參與者偏離訪談大綱題序，研究者可即時針對訪談問題進行彈性調整或增

列題目。如此，非但可增加訪談內容的豐富性，獲致更多與研究主題高度相關

的寶貴資訊。一般來說，在質性研究中較不考慮樣本數的多寡，亦不在於是否

具推論及代表性，而是重視蒐集來的資料是否深入、飽和豐富，並足以支撐研

究主題的需求。質性研究強調「研究者本身即是主要的研究工具」（紐文英，



從受暴到自立 143 

 

 

2018），研究者採個別訪談方式，引導受訪者對問題的認知、想法和態度等深入

表述，了解其個人的生活經驗與所陳述的意義，並將訪談資料進行歸納及分析。

在資料蒐集過程中，研究者遵守研究倫理要求，秉持知情同意原則、自願參與

原則、匿名及保密原則及研究參與者免受傷害原則。 

肆、資料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為探索性研究，主要聚焦探討中高齡受暴婦女參與就業的困境與經

驗，期能從第一手經驗資料與重要文獻之核心概念對話，析論就業對中高齡受

暴婦女擴展自我和提升生命力的意義與功能。 

一、中高齡受暴婦女的生命故事 

本研究三位研究參與者在婚前皆有工作，但婚後都成為全職家庭主婦，經

濟開銷由先生供應及控管。發生家暴事件為了家庭和諧，都說服自己隱忍一切。

三位研究參與者的婚姻時間分別為阿梅 19年、阿菊 28 年、阿桃 29年，三人與

先生離婚或分開的年齡大概 50 歲左右，且家暴是反覆出現（有時打到重傷住

院），期間超過 10年，宿命論與不安全依附關係造成暴力循環，讓她們活在暴

力陰影超過 10 年。 

（一）傳統價值思維─犧牲與奉獻 

我國早期在傳統「男性養家」的性別規範下，女性因為被賦予家庭照顧者

的角色，並不被期待投入勞動市場（洪蕙芬，2018），這也構成女性婚後離職比

率高的原因之一。就如受訪者（阿梅）跟研究者意見交流時表示，「我們這種五

年級生的女人結婚後，就是要辭掉工作照顧先生、家庭，等孩子出生！就是 24

小時保母。娘家父母都是這樣教的，不然婆家就會說娘家父母沒有家教」。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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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受訪者也有類似的經歷。 

會覺得我就是這樣了，也是沒有辦法，女人就是菜籽命……有時候會不認

命，可是自己想想，這婚姻是我自己選擇的也沒辦法！(阿桃) 

三位研究參與者結婚時的社會背景，被期待離開職場走入廚房照顧家中大

小成員，包括：照顧公婆、侍候先生、生兒育女，操持家務等。唯有如此，才

是俱備有婦德、好媳婦及好媽媽的基本條件。如受訪者阿菊表示，婚後「因為

小孩沒人帶！」，所以就無法外出工作，當時若有工作收入，就會離開施暴者。

再者，另一位受訪者阿梅也表示，當初受家暴期間應該「要離開阿，才有自己

未來的路」。只是當時的社會氛圍對離婚婦女並不友善，使許多受暴婦女選擇隱

忍。 

（二）舊道德觀的束縛－我並不想離婚 

華人社會長期受到儒家文化和父權思想影響，臺灣也不例外。因而時至今

日，仍受傳統父權觀念的影響（林雅容等人，2016）。從受訪者角度來說，她們

雖然遭受家庭暴力傷害，但受傳統道德規約影響，年輕受暴期間並不想離婚。 

不要緊你給我打，我無差阿，反正我欠他吧！我是想，……消我的業障。

(阿菊) 

那時候沒有離開的原因，是我也不想離婚啦，因為小孩子那時候都還在讀

書。妹妹還在讀書，我不想說，給他有個陰影。（阿桃） 

剛開始都以為他是工作壓力，脾氣不好，沒有想到是家暴，就認為是他工

作不順利，才發脾氣的。可是後來才發現他有憂鬱症的暴力傾向。（阿梅） 

研究者的實務經驗，有不少中高齡受暴婦女，長期遭受家暴，但並沒離婚

想法。三位研究參與者某種程度仍受傳統父權文化影響，以維持家庭完整性為

主要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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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暴無告－心痛想自殺 

長期受暴婦女為了顧及顏面不願向家人及親戚朋友和家暴防治系統求助，

其遭受相對人家暴感到非常痛心、無奈及責怪自己遇人不淑，又本身受家暴事

件感覺羞恥，封閉人際網絡，即便受暴想自殺也不張揚，而讓家暴情況一再循

環下去。 

連妳娘家的祖宗 18代，父母、兄弟姐妹都會罵進去了，他罵的，類似人家

說的三字經，五字經的那一種東西，……他認為是小孩子慫恿我，所以都

會打小孩呀，……對小孩子都是比較拳打腳踢呀。……因為他時好時壞，

想說就給他改過的機會。（阿梅） 

就是想逃離這個家而已，不喜歡待在家裡，我會選擇自閉，不會去跟人家

說我怎樣，我怕被人家笑，我不敢公開出來，也不敢跟朋友講（眼眶紅、

語哽咽），……從小孩還小時就看他父親打我，打到現在年紀大了……，

那時候是蠻嚴重的，手都脫臼，照腦部後面都挫傷，手腳也挫傷。……困

境是真的都沒有人可以求救那種，真的很痛、很痛，那種痛是求天天不應，

求地也不靈。（阿菊） 

受暴婦女在長期重複的遭受暴力對待下，無論做任何努力皆無法改善或改

變暴力情境，久而久之對任何事情皆感覺消極、挫折、沒有自信心、容易退縮

及產生悲觀人生。就如阿菊在訪談後很悲憤的告知研究者說：「我當初也很多次

都很想死，是想到孩子才沒有自殺，常常被打到都是傷，會很想把他殺死」。三

位研究參與者中，阿菊與阿梅長期受暴分別超過 20 年與 15 年，阿桃則超過 5

年，三人皆長期處於暴力循環。當中不乏有被通報過，且家暴社工也處遇過，

只是受暴婦女為了年幼子女還是沒有離婚或離婚後仍然跟施暴者共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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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高齡受暴婦女離婚時的經濟狀況 

三位受暴婦女在離婚時的經濟處境不佳，欲應付家庭經濟與子女生活開銷

相當困難。 

（一）子女教養費用雖沉重但換來自由 

三名受訪婦女中，阿梅屬於晚婚，其離婚時兩名子女分別就讀高中一年級

與國中三年級，從事五金工廠作業員雖然微薄薪水、生活困苦，但換來自由。 

因為那時候薪水很少（勞力工作），光家庭開銷就差不多，有時候都會不

夠用……，除了經濟壓力外其他會比之前好。……至少是心靈上比較自由。

（阿梅） 

阿梅晚婚又遇人不淑，在談離婚時，前夫不顧受訪者還有小孩子要扶養，

阿梅在訪談後跟研究者補充一點，其前夫堅持要拿到大筆錢財才願意離婚離開。

還好阿梅有娘家的奧援，對其度過生活難題將有莫大助益。 

（二）配偶主宰家中經濟大權 

在傳統社會，通常遵循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社會分工，以致女性結婚後

通常選擇離開職場投入家務工作，在生活上依靠養家的丈夫。本研究三位受訪

婦女於結婚時即辭去工作，已長達 20年依附配偶生活，未能即時離開暴力環境

除了自身面子考量及娘家不支持外，某種程度是在財務或心理上依賴加害人。 

他（前夫）住在一起，是經濟方面，他要接濟就是瓦斯阿甚麼零零碎碎的

他會付，……女兒說如果他住在這裡，至少一些傢俱，……他也會幫忙付

一些費用。……家人的話（娘家）……勸和不勸離，也不是說勸和不勸離，

也無能為力阿。（阿桃） 

（離婚）還好，這一路走來，就自己的兄弟姐妹，還會扶持你一下，就是

至少還有一碗飯可以吃，小孩子還能讓他們就是在那裡安靜的環境求學，

這樣算是比較安慰的。（阿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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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家裡需要欠甚麼東西，就會跟他說，他高興就好，不高興就會說怎麼

樣，……又怎麼樣。……我娘家媽媽要求我跟他回去……，我媽媽也是不

希望我跟他分手。（阿菊） 

三位中高齡受暴婦女，在離婚時經濟狀況都相當拮据，其配偶主宰經濟大

權或許是受訪者遲遲沒考慮離婚的因素之一。在傳統價值觀下，三位受訪者中

除了阿梅離婚時有娘家親人提供經濟協助外，阿菊與阿桃的娘家並不支持離婚，

使得沒有經濟能力的兩位受暴者繼續隱忍頗長的時間才離婚。通常經濟弱勢受

暴婦女，都要等到子女成人有經濟能力才會考慮離婚，阿菊與阿桃的情況頗類

似。 

三、中高齡受暴婦女的就業經驗 

承上所述，在三名研究參與者中，阿梅的年紀最長（晚婚），離婚時子女分

別就讀國、高中，教養子女的經濟負擔大；而阿桃的子女已成家就業，阿菊的

兒子皆已成年就業中。不過，三名研究參與者皆有就業的需求。三名研究參與

者的就業動機，阿梅以維持家計生活為首，三人都希望生活要有目標，期盼經

濟自立自主，重拾自信和自尊，以拋掉過往受暴日子遺留的傷痕。 

（一）維持家庭生計 

根據既往研究（林萬億、吳季芳，1993；彭淑華，2006；趙善如，2006；

謝美娥，2006），單親婦女經常面臨的困境，以經濟問題為首要解決的事情，再

來是子女教養問題等。本研究受訪者，長期受暴離婚後不僅負債，還要養家餬

口，生活壓力極大。例如，某位受訪者離婚時大女兒才高一、小兒子念國中，

為了養家穿梭在底層勞力工作之間，「換好幾個……因為薪資都很低呀，比較不

如意！」（阿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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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讓生活有目標、有希望和有自由 

從受訪者角度來說，平常參加成長團體或者進入職場，都可能讓自己拋開

受暴的經驗與壓力，尤其受訪者（阿梅）離婚後雖然支付龐大財務給前夫，使

得自己身上債務纏身但卻換來自由自在。 

上課很多姐妹也是說，會勸我說我去找份工作，可以有經濟能力，又可以

打發時間，……我會覺得當初為甚麼傻傻的都不要往外走。出來工作，……

我自己也有一些收入，心情也會比較開。（阿桃） 

（工作）都是低薪又勞力的工作！……即使是比較低階層一點的，靠勞力

一點的，薪水低，但是會認識跟之前不一樣圈子的朋友。就是社交圈上

面。……也是會有朋友會支持你，幫你呀，就幫你打氣一下。(阿梅) 

自己有工作後就不會胡思亂想了，……日子過得很充實，然後自己想做甚

麼就做甚麼，就不用看他的臉色。……有工作以後……，我那台機車是我

靠自己買的喔！（表情很開心），……那是買二手的 3萬元，然後我想要

做善事，捐一些錢、點光明燈，都可以隨心所欲。（阿菊） 

受訪者皆因婚姻離開職場走入家庭，但在經受婚姻暴力之後，不僅婚姻變

調，且家庭生活也時時面臨暴力相向的情境。由於受訪者長期操持家務，沒工

作收入，日常花費需跟丈夫索取，但丈夫在酗酒或心情不佳時，就會暴力對待。

這種生活不僅無奈，且經濟自主也欠缺，生活可說非常艱辛。不過後來雖然工

作收入不高，但自己有工作收入，經濟自主性較高，做任何事情也較有自主性。 

（三）工作重拾自信和自尊 

從受訪者立場，外出工作有收入，對一個家庭主婦且長期受到家暴之害的

婦女來說，工作不僅可為自己帶來自信和收入，同時對自身受家庭暴力之類的

不幸事件也較有能力應對。因而協助曾經長期遭受家暴事件傷害的中高齡婦女

獲得穩定工作，係協助其重拾自信和自尊的重要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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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就是至少能肯定自己的價值、工作能力。……雖然沒有過的很好，至

少還能溫飽。……讓你能夠比較開闊。（阿梅） 

增長了很多。……就朋友都會說一些他的經歷呀或是知識阿分享，就會比

較增進，覺得我的價值，也是很很重要的。（阿桃） 

我只要有工作就抱著愉快的心情，當作自己是活過來，讓我改變了人生，

改變成一個人，我就比較放開了。（阿菊） 

（四）開拓人際關係 

從受訪者的角度來說，以前為了婚姻家庭而放棄工作，長期以來為了家務

工作跟外界人際網絡慢慢疏遠，又加上長期面對婚姻暴力的傷害，使得人生感

到既無奈又無助的悲觀心境，這般灰色人生讓自己感到很自卑、很沒自信。然

而自從結束婚姻走出家庭暴力陰影並投入職場後，在職場開始擴展人際關係網

絡，讓自己越來越有自信，且擴展朋友圈，也讓自己更快樂。 

就是會覺得成長的比較多，朋友也交得比較廣，增長了知識。（阿桃） 

當初那時候，就他會從經濟面去控制，……因為他就是不離婚，會用經濟

控制我們阿，還有他自己不結交朋友，也不喜歡我們去結交外面的朋

友，……都會控制我跟小孩子的言行上的一些，不管是生活習慣，也不許

跟家人（不許跟娘家互動）。（阿梅） 

以前還沒有做工作，就很悲觀、很自卑，不過自從去工作以後，認識很多

人，就變得比較開朗，而且不會整天都想怎麼樣。（阿菊） 

三位受訪者皆認為穩定就業與收入，讓自己找回自尊和自信心，經濟也有

所改善，不需再求助家人，也能開拓視野得到更多的新知；在心境上的改變更

多，不會再過著哀怨的人生，也學會肯定自我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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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高齡受暴婦女求職經驗 

三位中高齡婦女的求職經驗和管道，大多以徵人告示單或徵人廣告單為主，

透過就業服務人員的協助次之，最後為網路尋職，順利就業則是由徵人廣告單

所獲得的資訊。本研究中高齡受暴者表示，在求職方面還蠻辛苦的，因自己本

身年紀大又學歷低，因而網絡公告的徵才啟事，較沒有能力搜尋和操作，況且

網絡徵才的職缺，通常是需求年輕且高學歷的人才。因而中高齡者常使用的求

職管道，是索取徵才廣告單，打電話詢問職缺及親自去應徵。因而未來對中高

齡者的就業服務可考慮更周延，勞政單位應增加經費和專業人力投入外展服務，

讓中高齡求職者，更順利找到工作。 

（一）就業服務人員協助媒合工作 

中高齡受暴婦女平時除了看一些廣告單找工作之外，接受就業服務員的服

務也是這群受暴弱勢婦女順利就業的重要管道之一，在就服員的協助下，本研

究受訪者能感受到獲得支持。 

因為我們去上課的時候（就服員媒合培訓），有很多那個就很好，他們都

很有勇氣去對抗她先生……我覺得是我去上課了，我就覺得很窩心，他們

的舉動，他們都很關心我們，我覺得，我很感激，……那裡面有很多婦女

也是家暴的，但是我覺得他們都會交換意見。也會從中體會到他們的智慧，

是我不會的。（阿桃） 

（二）職業性質與就業型態─低薪工作 

本研究受訪的三位中高齡受暴婦女重新進入職場之後，探究其工作性質，

多是屬於月薪所得低、按時或按件計酬的工作，或是沒有技術性及勞力型的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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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菜籃（搬運菜）就做很久了，後來手腫了抬不起來才沒有做，……（小

餐館工作）還要應付各種形形色色的客人，還要端菜那些。（阿菊） 

物流！就像全家那個物流……是裝箱（勞力工作），我們，他貨物來，我

就是裝整箱，等一下他們再送出去。（阿桃） 

三位受訪者長期受暴後，接受勞政單位家暴防治體系服務，有機會重返職

場，且如前所述，重新進入勞動市場對中高齡受暴婦女而言有重要意義，不過

也因為她們受限於年齡、教育程度與職業技能，能進入的職場仍屬低所得、低

技能、高勞力的工作，如何開發適合中高齡婦女的職種，值得勞政體系深思。 

（三）中高齡婦女求職類別受限年紀 

關於三位受訪者對於自己期待就業的類別，主要具有工作時間穩定、收入

穩定等特徵，以能維持自己與子女的生活，「工廠作業員」即是較常被提及的職

業期待，不過礙於其已是「中高齡」婦女，因此無法順利達成此期待。 

我想找操作五金機台的那種工作（作業員），因為以前找工作都說你跟我

一起去，現在不用阿，看哪個地方，我就會去，去了就說抱歉，不能超過

45歲（年紀大了）。（阿菊） 

蠻多都看到年紀就說不錄用了。光看到年紀就不錄用，所以他也不想說問

妳說念甚麼的，你會甚麼專長。（阿梅） 

（四）就業條件不佳 

至於在就業條件上，受訪者阿桃跟阿菊自知高齡難尋職並沒有特別要求工

作性質，認為有工作就可充實生活。另外受訪者阿梅也表示，「我就覺得反正中

高齡很難找到工作」，頂多是找勞力型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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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高齡受暴婦女就業障礙 

探究不利中高齡受暴婦女進入職場的因素，歸納三位受訪者的經驗，除了

年紀限制，還可整理出專業技術及學經歷、婚姻狀況及受暴身份、勞動市場的

就業歧視等四個因素。 

（一）專業技術及學歷 

隨著職場在專業技能的需求日新月異，再加上台灣科技產業已逐漸取代勞

力工作，因此就業者是否具備足夠的專業技術與知能，即成為是否能順利就業

的主要考量。本研究受訪者均為中高齡，且因為步入婚姻而與職場脫節一段頗

長時日，當其需要重返職場時，未能具有專業技術即成為她們就業的主要障礙。

如受訪者阿梅言簡意賅的表明，無學歷、無技能、無經驗、中高齡，加上單親

有家累，這些就業不利條件集於一身，即便費盡心力也難尋得工作機會。 

（二）婚姻狀況及受暴身份 

三位受訪者中，受訪者（阿菊）是唯一一位未離婚且與相對人同住者，當

她開始工作後，先生將暴力的場域擴大至受訪者（阿菊）工作的職場，偶爾到

她工作的餐廳對她進行辱罵的言語暴力，意即受訪者（阿菊）仍處在受暴的婚

姻關係以及其的受暴婦女身分，對其就業可能產生不利影響。 

我先生會帶我公公去我工作的餐廳吃飯，有時候他就會在餐廳罵我髒話，

我就轉身走掉，他丟臉丟到我工作的地方，我很尷尬。（阿菊） 

（三）勞動市場的就業歧視 

由於上述之專業技能及學經歷與受暴身分的限制及不利影響，三位受訪的

中高齡受暴婦女所找的工作大多沒有學經歷限制也沒有專業技術。不過論及再

就業的困境，三位受訪者皆認為勞動市場對於就業者的年齡歧視，仍是她們主

要面對的就業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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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可以不可以友善，比較友善一點的去對待中高齡的受暴婦女，希望說

有一些工作機會呀，要不然中高齡其實像這個時候，小孩子有的也都還是

大學，真的費用還是蠻高的。（阿梅） 

之前因為我們這個年紀比較不好找，……看到的時候就是說你的年紀這麼

多，也是像我們去找工作，人家也是考量我的那個（年紀）。（阿桃） 

六、就業對中高齡受暴婦女的生命意義 

在諸多的文獻上認為穩定就業就是讓受暴婦女脫離受暴環境的重要因素。

但實際上仍有不少的中高齡受暴婦女即使順利就業仍脫離不了加害人與受暴環

境，但不論是否有脫離施暴者或暴力環境，在分析三位中高齡受暴婦女的訪談

內容中，「就業」對其心理、經濟、社交三個層面皆有莫大的改變。有關於三位

受訪的中高齡受暴婦女對於就業在其受到親密關係暴力中的角色與功能分析，

可歸納出「就業」對於三名中高齡受暴婦女的意義與改變是可助其對抗暴力、

提供生存的需要、重建自信心、改變其人生觀點、提升自我價值及給予子女穩

定的生活等等。 

（一）對抗暴力、生存的需要 

三位受訪受暴婦女皆提及重返職場開始就業對她們的重要意義之一，即是

擁有對抗暴力的力量，如阿菊表示，若有工作收入，「我會反抗，會想搬出去」。

顯示受暴婦女就業後有經濟收入，讓其感受自己可以有自立生活的力量，當此

資源建立後，即有了對抗暴力的勇氣，甚至有離開暴力環境的能量。 

就因為每個受暴的，第一步要踏出去，最怕的就是沒飯吃，可是妳要是不

勇敢踏出那一步，沒飯吃再想辦法一步一步地挨過，那不然妳永遠都不敢

離（婚），然後會造成後面更多的家庭問題出來。（阿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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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都比較會對自己比較好，比較不會看輕自己，……現在有了工作，……

儘量對自己好一點的，就是對自己卡好內，做自己有利自己的事，……不

要像我那麼懦弱（不敢反抗）。（阿桃） 

（二）自信心重建 

中高齡受暴婦女進入職場就業也是自信心重建的開始，由於受到親密關係

暴力無情對待，致使這群受訪者感覺自我價值低落、缺乏自信，並對生活消極

以對，然而重新進入職場後，因為「成功就業」而得以感受自己仍有價值，開

始工作後的收入以及職場上的人際接觸與互動，可以對生活產生希望感，對自

己的能力與價值也重拾信心，生活態度也變得樂觀與積極。 

以前會退縮，現在不會，如果要找工作，我可以自己去找 ……，有時候自

己節儉一點，想做甚麼事就都可以做到！現在變得比較不會自閉。（阿菊） 

因為做的工作都比較勞力的，……為了能夠生活而已。……因為算一路碰

碰撞撞，沒有很順利走過來，可是還是一關一關地挨過。覺得說，……上

天不會說不給你一條路。……比較獨立。……而且都會學著去解決自己的

事情。（阿梅） 

（三）改變人生觀點、自我價值提升 

接續上述討論對中高齡受暴婦女的自信心重建，就業對這群中高齡受暴婦

女而言亦有著改變人生與自我價值提升的意義，以受訪者（阿菊）為例，其提

及遭受婚姻暴力之後，心情混亂，覺得自己生命沒有意義，更因此有自殺念頭，

但重新開始工作後，心情得以平復，可以開心面對自己的人生；受訪者（阿桃）

亦因婚姻暴力的遭遇而自我貶抑，然進入職場後需要提升相關知識，也認識同

事朋友，從中感受自我價值提升。另一位受訪者阿菊也表示：「所以接觸的人比

較多，就不會想太多，現在心情平靜了，也放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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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給孩子穩定的生活 

除了對抗暴力、提供生存的需要、重建自信心、改變其人生觀點、提升自

我價值，三位受訪者亦強調自己的就業還具有給孩子穩定生活的重要意義，由

於害怕擔心經濟上難以獨立而暴力環境，也因此連帶影響孩子的身心發展與生

活秩序，但是當自己開始就業後，經濟的獨立使得自己有信心離開相對人，此

意味著可以給孩子安全無暴力的生長環境。 

放在暴力環境裡面，連同小孩子都會在那裏，小孩子你都會沒有辦法讓他

在比較安全的環境中成長。（阿梅） 

從上述的討論，吾人可發現，中高齡受暴婦女自年輕時期即因婚姻關係而

離開職場走入家庭操持家務工作，然後來在婚姻中受到無情的家庭暴力時，卻

礙於孩子小、無經濟力需依侍丈夫及丈夫恐嚇不得離開等因素，使得受暴婦女

仍然選擇留在家庭中繼續忍受丈夫暴力相向行為。然而，中高齡受暴婦女因長

期走入家庭而縮小人際網絡，又長期受家暴的心理陰影及身體傷害之苦，使受

暴婦女產生無助感、無力感、恐懼感、挫折感、無意義感，且變成沒有自信以

及自責、自卑，這般習得無助感使受暴婦女更難走出家庭暴力的高風險環境及

更難脫離親密關係暴力的複雜關係。 

再者，中高齡受暴者在求職的過程也相當辛苦，礙於年齡較大、學歷不高

及受家暴身份，使許多雇主為了省掉糾紛而不願雇用這類婦女（前夫滋擾職場）。

不過，在就業服務員的協助下，有些中高齡受暴婦女能夠順利找到適合的工作，

並在職場中找到自己的生命價值及開始擴展新的人際關係，從此，使得受暴婦

女的人生有不一樣的想法與作法，尤其是讓自己變得更有自信和擴大交友圈，

且對人生開始轉向正面和變得積極。對此，本研究所要強調的是，政府勞政及

社政部門或民間社會福利機構，應該針對中高齡受暴婦女提供更周全的社工專

業服務和就業服務方案，以協助中高齡受暴婦女順利穩定就業，助其重拾自信、

改變人生和走出家庭暴力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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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省思 

根據上述的研究資料分析與討論，並與相關文獻對話，研究者擬提出幾項

改善中高齡受暴婦女就業障礙和提升其自信心和生命價值的政策省思。 

一、中高齡受暴婦女的就業困境 

中高齡婦女早期因婚姻走進家庭，後來再次回到就業市場礙於低學歷、低

技術難得好工作，遑論頗受企業雇主擔心糾紛多的高齡受暴婦女怎能找到好工

作。 

（一）低階、低薪不需技能的勞力工作 

中高齡受暴婦女的學經歷普遍不佳，更由於離開就業市場已久遠，使其缺

乏當今主流就業市場所需的專業技能，故在於勞動市場上，往往只能落入次級

勞動市場（secondary labor market）的低階層、低薪的勞力工作，收入僅能勉強

維持基本生活，況且這類基層勞力工作的取代性高，使得中高齡受暴婦女常面

臨失業的風險。 

（二）施暴者的職場騷擾 

受暴婦女因施暴者前往職場滋擾，往往使受暴婦女感到羞愧與痛心，難以

面對同仁與老闆，而無顏繼續就業。 

（三）勞動市場的就業歧視 

三位受訪的受暴婦女於求職時，一再因「年紀大」遭到資方以直接告知或

間接方式婉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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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業」對中高齡受暴婦女的意義 

在過往的父權社會中，婚姻關係中男女或夫妻之間的權力並不對等，往昔

女性的弱勢，源自於經濟問題，由於婚後得靠夫家維生，因此只能仰人鼻息。

三位受訪婦女在長年遭受暴力後離婚，年齡皆約在 50多歲，即使可仰賴子女支

持過生活，但其經濟上仍無法自立自主，身心狀況亦是滿目瘡痍，就連出外謀

職都倍受異樣眼光對待，甚至歧視。 

（一）經濟收入促進內在的穩定 

受暴婦女長年遭到配偶經濟宰制，三位受訪婦女除了「伸手」向丈夫索取

生活費外，沒有任何收入，擔心離開施暴者也將面臨生活困境、甚至無法生存，

一旦受暴婦女有了足以維生的收入後皆會採取反抗暴力及處理離婚的實際行動。 

（二）解脫挫敗重建自信心 

中高齡受暴婦女因長期生活在低自尊、低自信的暴力環境中，造成自我貶

抑、自信心不足、退縮性格等社會心理問題。在三位受訪婦女就業後，有著顯

著的改變；在求職時可展現積極、獨立的自信，擺脫自卑與自閉的悲觀性格，

勇於接觸人群開拓人際關係。 

（三）改變人生觀、重新詮釋自己的生命 

中高齡受暴婦女長年遭到身心折磨與創傷，礙於子女年幼、傳統觀念與道

德觀束縛，且娘家亦不相挺之下，長期處於暴力環境中，亦因缺乏外援、擔心

遭受恥笑而難以逃脫暴力循環；在本研究中三名受訪的婦女皆曾有自殺或殺死

施暴者的念頭，但在其外出就業後，不論是否有脫離施暴者，皆學會珍愛自己、

珍愛生命、廣交朋友、吸收新知，肯定自我當為「人」的價值性，亦不再有悲

觀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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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務觀點  

當前中高齡受暴婦女除了低學歷、低技術和快速變動的勞動市場適應問題

之外，其受暴婦女易受歧視身份也是構成其求職謀生的主要障礙之一。研究者

綜合各論述與自身實務經驗做出概略整理，研究者認為對於受暴婦女在穩定就

業後雖未必會離開施暴者或脫離暴力環境，但基本上可以提升其經濟、心理與

社會三個面向的保護因子，讓其降低受暴機率，簡單歸納出幾項優點。 

（一）穩定收入可提升其經濟能力，擺脫加害人的經濟控制 

受暴婦女因長期從事家務工作，在經濟上必須依賴丈夫，在經濟無力自立

又受暴求助無門的情況下，往往造成受暴婦女沮喪、憂鬱及沒自信。從過往的

文獻得知，受暴婦女若要走出受暴的陰影，政府勞政及社政部門應該協調企業

雇主營造一個對中高齡婦女友善就業環境，協助受暴婦女就業來增強其經濟自

主和抵抗家庭暴力的傷害。 

（二）可以拓展人脈及取得社會支持網絡並願意向外求助 

從實證資料討論與分析可見到，中高齡受暴婦女早期因結婚放棄職場工作

而走入家庭相夫教子，由是，在經濟上與情感上長期依附家中男主人，只是在

婚姻中受到長期家庭暴力之後，更使自身陷入孤立無援的境遇，長期以往，使

得受暴婦女的心理狀態充斥悲觀和無望。然而，從實證資料的分析顯示，中高

齡受暴婦女雖然求職找工作受到極大的限制（如年紀大、學歷低、沒工作經驗

及就業歧視等），但只要受暴婦女獲得穩定工作，她們將會提升自我認同和有自

信，進而擴展人際關係和增加社會支持管道，由此極有助於受暴婦女走出家庭

暴力的高風險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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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升自信心與抗逆能力 

中高齡受暴婦女就業受到諸多限制，但就業對受暴婦女脫離受暴環境又那

麼重要，因而政府勞政及社政部門和民間社會部門，應該提出更細緻的就業培

力方案，積極協助受暴婦女順利就業，如此，才能提升受暴婦女的自信心、復

原力，繼而夠抵抗人生逆境（如家暴事件）。 

（四）改變思維、降低暴力容忍力，勇於對抗暴力 

從實證資料分析發現，長期受家暴的中高齡婦女，在還沒重返就業市場前，

由於長期受暴，社會支持網絡有限，導致受暴婦女呈現諸多負面心理狀態，包

括：恐懼感、挫折感、無助感、低自尊、沒自信、自卑、絕望及憂鬱等。由此，

讓受暴婦女根本沒有勇氣去對抗父權家庭所加諸自己身上的種種不合理對待，

如遭受丈夫的暴力、經濟控制及恐嚇等。然而，從三位受訪者的陳述，當她們

排除諸多障礙走出家庭投入就業市場後，不僅能擴展人際關係網絡，讓自己更

有信心，同時對事情的看法也轉為正向，且有能力和勇於改變面臨的家庭暴力

事件。因而，政府勞政及社政部門及民間就業輔導機構，應該研擬中高齡婦女

可行的就業方案，透過培力中高齡婦女就業能力、專業社工長期陪伴及避免企

業雇主有就業歧視的情況產生（落實就業歧視法令），如此，才能促成中高齡受

暴婦女順利就業，進而增進受暴婦女的自信心和勇於拒絕家庭暴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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